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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旅行社业务范围的形成 

       旅行社通过市场调研及时了解旅游者的旅游动机，从而有针对性地设计旅游产品； 

        而在旅游者搜集信息时，旅行社应适时地开展旅游促销活动，提供优质的咨

询服务，使旅游者方便地获得旅行社产品信息，以质优价廉的旅游产品吸引旅游

者购买； 

        旅行社的业务范围产生于旅游者的消费需求。从旅游者产生旅游动机到旅游活动结束的旅游消

费全过程，都有旅行社的业务参与其中。 

1 旅行社基本业务 



        旅行社在销售产品后，向相关部门购买各种旅游服务，落实各个旅游环节，并

在旅游活动中为旅游者提供周到细致的接待服务； 

        当旅游者旅游活动结束后，旅行社则提供相应的售后服务，以解决旅游者各

种可能的问题，并保持与旅游者的联系，为下一次旅行社业务的开展奠定良好的

基础。 

1 .1 旅行社业务范围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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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旅行社的业务内容 

        产品只有在销售后才能实现其价

值并给企业带来利润，所以，产品的

销售对于企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没

有销售，企业的存在价值就等于零。 

        在旅行社对旅游产品进行开发以后，

基于旅游产品的无形性所导致的不可转移性

和不可储存性的特点，决定了旅游产品不可

能以实物的方式进入市场，也决定了消费者

不可能预先知道旅游产品的质量，所以对于

旅行社来说，旅游产品的促销活动非常重要。 

        在旅行社把旅游产品销售出去以

后，旅行社就需要向各相关部门购买

各种旅游服务。旅行社的采购业务是

旅行社为组合旅游产品而以一定的价

格向其他旅游企业及相关部门购买旅

游服务项目的行为。 

        旅行社的产品就是旅行社出售的能满足旅游

者一次旅游活动所需的各项服务或服务组合。产

品是旅行社赖以生存的基础，没有产品，旅行社

的经营就无从谈起。旅行社的产品开发中，旅游

线路的设计是最关键的。 

        旅行社的服务接待过程是最终

使产品销售得以完成的过程，也就是

旅行社的直接生产过程。在这一过程

中，导游所提供的服务直接影响到旅

游者对旅游产品的认识与评价，因此，

服务接待过程是非常重要的。 

1．组合产品， 

设计线路 

2．促销产品，

传递信息 

3．销售产品，

招徕客源 

4．服务采购，

组织协调 

5．实地接待，

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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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国《旅游法》和国家旅游局发布的

《旅行社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中国旅行社具

体经营的业务包括：境内旅游、出境旅游、边

境旅游、入境旅游，以及其他旅游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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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中国旅行社的业务划分 



1．欧美国家旅行社的分类 

2.1西方旅行社的分类 

       欧美国家的旅行社采用垂直式的分工体系，即不同类型的旅行社分为上游企业和下游企业，它

们的经营活动在时间上先后承接，所经营的业务具有较强的互补性。欧美国家对旅行社的划分有三

分法和两分法： 

三分法 

二分法 

是按业务范围将旅行社划分为旅游经营商、旅游批发商和旅

游零售商； 

则是将旅行社划分为旅游批发经营商和旅游零售商，忽略旅

游经营商和旅游批发商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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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欧美国家旅行社的分类 

2.1西方旅行社的分类 

        三分法的业务范围划分如下： 

（1）旅游经营商 

        旅游经营商是指以编排、组合旅游产品为主，也兼营一部分零售业务的旅行社。他

们的旅游产品大部分由零售商出售，有时也代售其他旅游经营商的产品。 

（2）旅游批发商 

        旅游批发商是一种从事旅游产品的生产、组织、宣传和推销旅行团业务的旅行社。 

（3）旅游零售商 

        旅游零售商（或旅游代理商）是指直接向个人或社会团体宣传和推销旅游产品，具

体招徕旅游者的旅行社。 

2  旅行社分类 



1．欧美国家旅行社的分类 

2.1西方旅行社的分类 

        值得一提的是旅游批发商与旅游经营商之间的区别： 

        旅游批发商一般不从事零售，而旅游经营商则经常通过其零售

机构销售旅游产品； 

        旅游批发商通常通过购买并组合现成的服务形成新的包价，而

旅游经营商通常设计新产品并提供自己的服务； 

        旅游批发商一般不从事实地接待业务，而旅游经营商则相反。 



2．日本旅行社的分类 

2.1西方旅行社的分类 

        1996年4月1日起实施新的《旅行业法》，以旅行社是否从事主旅行业务为主要标准，将日本的

旅行社重新划分为第Ⅰ种旅行社、第Ⅱ种旅行社和第Ⅲ种旅行社。 

（1）第Ⅰ种旅行社 

        这类旅行社可从事国际旅行、国内旅行和出国旅行3种业务，主要是开展对外旅行

业务。这类旅行社的规模都比较大。 

（2）第Ⅱ种旅行社 

       这类旅行社可从事国内旅行（包括接待部分到日本国内旅行的外国人）业务。 

（3）第Ⅲ种旅行社 

       这类旅行社可作为一般旅行社的代理店，从事与其相同的业务。 



2.2中国旅行社的分类 

经营处境业
务的旅行社 

取消分
类！ 经营入境业

务的旅行社 

经营国内业
务的旅行社 



• 台湾旅行社分类  

2.2中国旅行社的分类 

（1）综合旅行社 

        这类旅行社可从事国际旅行、国内旅行和出国旅行3种业务，主要是开展对外旅行

业务。这类旅行社的规模都比较大。 

（2）甲种旅行社 

       这类旅行社可从事岛内旅行（包括接待部分到台湾岛内旅行的外国人）业务。 

（3）乙种旅行社 

       这类旅行社可作为一般旅行社的代理店，从事与其相同的业务。 



2.2中国旅行社的分类 

        目前，中国的外资旅行社绝大多数

是中方控股的合资旅行社。2008年7月1

日起，中国取消了对外商投资旅行社设立

分支机构的限制，并对外资旅行社的注册

资本实行国民待遇，中国境内的外资旅行

社的投资正在逐步扩大。 



2.3新型旅游代理商 

        新型旅游代理商是指突破传统代理商的经营方式，以旅游电子商务手段进行在线旅游产品代理的

网上旅行社，其特点是高速度、高精确度和低成本运行。 

         相比传统代理商，新型旅游代理商使用旅游电子商务信息更丰富、经营方式更合理，而且特别适

合于处理远距离、多批次的小额交易，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个性旅游的需求。 



  全球旅游电子商务连续5年以350%以上的速度发展。

目前，全球约有超过30万家旅游企业在网上开展综合化、

专业化的旅游服务。 

 网站访问量是新型旅游代理商发展的市场指针，是中

介服务网站赢利的关键。 

  在中国，从1999年底开始，以携程旅行网、艺龙旅

行网和华夏旅游网为首的一批新兴专业旅游网站以惊人的

发展速度崭露头角，而新浪、搜狐等门户网站也纷纷建设

自己的旅游频道。 

2.4新型旅游代理商 


